吉林大学农学部研究生教育管理实施办法

（暂行）

为更规范做好学部研究生工作，根据学校研究生教育工作规定，结合学部实际情况，按照“以学院为办学主体，管理重心下移”的原则，特制订学部研究生教育管理实施办法（暂行）。

一、招生工作

（一）研究生处职责

1、汇总、审定、上报农学部研究生招生目录、计划及拟录取名单。

2、承办研究生院分配的有关招生工作事项。

3、指导、检查、监督、协调招生有关问题。

4、协调联合培养单位及导师事宜。

（二）学院（中心）职责

1、拟制学院招生目录、计划。

2、负责相关招生考试的命题工作。

3、考生资格审查、复试、调剂复试工作。

4、确定拟录取名单。

5、与联合培养单位及导师签定协议，履行联合培养事宜。

（三）导师职责

1、参加学科专业目录的制订。

2、参加相关招生考试的命题工作。

3、参加复试小组工作。

4、推荐调剂复试人员。

二、研究生业务培养

研究生业务培养实行导师负责制，研究生处、学院（中

心）、导师分工负责。

（一）研究生处职责

1、组织培养方案的制订、修订；教学计划的组织，全部公共课的教学和考务工作，全部课程成绩的存档与管理等。

2、课程建设的组织及实施，审查新开课程及管理课程档案，陈旧课程的淘汰。

3、教材建设和教材管理。

4、直博人员的审定、上报工作。

5、学位论文工作各环节的计划安排、落实，论文质量的检查评估。

6、学位授予管理的有关工作。

7、学科建设工作。

8、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上报，优秀毕业研究生的上报。

9、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估及有关工作。

（二）学院（中心）工作职责

1、公共课以外本院研究生课程的教学和考务工作。

2、全院（中心）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3、全院（中心）研究生论文的评阅、论文答辩、学位评定。

4、直博人员的选拔推荐。

5、优秀博士论文和优秀毕业研究生的推荐。

6、研究生档案管理，按吉大研究生档案管理规定执行。

7、研究生教学、培养档案管理，由学科统一归档、管理，包括试卷、试题、论证书、中期检查、论文等。

8、按要求组织本学院（中心）相关学科点的申报、评优等。讨论调查本学院（中心）学科的研究方向。

（三）导师职责

1、制订研究生培养计划。

2、研究生有关课程的教学、教学实践、生产实践的实施。

3、学位论文的选题、开题、检查、撰写。

4、本学科专业课程的调整和设置。

5、直博人员的推荐。

三、研究生管理和思想政治教育

研究生管理和思想政治教育，实行学部宏观指导，学院具体负责的管理模式。

（一）研究生处职责

1、研究生学籍宏观管理。

2、按学校规定和比例拟定研究生培养经费和年度经费预算，负责学部支配经费的使用及管理。

3、办理研究生请销假、休学、复学、转专业、退学等手续。

4、研究生普通奖学金、困难补助、补贴的审定和发放工作。

5、发放、补发研究生证、校徽及证件换发。

6、审查研究生自费出国留学工作。

7、协调研究生就业指导。

8、协调全学部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9、指导研究生群团组织工作。
10、研究生“三助”工作。

11、承办研究生的奖惩工作。

12、研究生宣传、文化设施的管理工作。

13、特困研究生助学金和贷款工作。

14、协调培养单位对研究生特殊事故的处理工作。

（二）学院（中心）职责

1、研究生学籍具体管理。

2、研究生的日常行政管理工作。

3、与研究生处共同拟定培养经费和年度预算；负责学院研究生培养经费、管理费的分配使用及管理。

4、研究生请销假（3周以内），由本人申请，经导师、学科审查后报学院（中心）审批，并报研究生处备案。

5、推荐研究生优秀奖学金名单。

6、研究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7、呈报研究生奖惩事宜。

8、上报特困研究生助学金和贷款名单。

9、上报研究生特殊事故的处理意见。

10、负责研究生就业工作。

四、相关事项

1、培养单位研究生超过50人，可设专职研究生秘书1人，组织、协调完成学院的相关职责。

2、研究生培养经费管理，实行导师经费负责制。
3、研究生工作的程序为导师→学科→学院→学部。

